國立聯合大學購置電腦週邊設備逾採購金額之理由書

	財 物 名 稱
	□個人電腦  □筆記型電腦  □雷射印表機

□其它項目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
	採 購 方 式
	□自行採購

□共同供應契約

	採購理由

與

需求說明
	一、依據教育部台電字第0970028636號函辦理。

二、新購或汰換資訊設備時，個人桌上型電腦以2萬5,000元、筆記型電腦以3萬元、雷射印表機以2萬元(且應以20人共同一機為度)，為採購金額上限。
請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	請購人
	
	單位主管
	

	一級主管
	

	資訊處
	

	總務處
事務組
	


